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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 年 5 月 23 日下午 2:10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林代理校長田壽                   記錄：陳文正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一、為本校校務發展諮

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追認案，提請  審

議。(秘書室) 

一、要點三第二款「（二）本校特色及

未來發展方向之諮詢。」調整條次

為第一款並修正為「（一）本校特

色之諮詢。」 

二、要點三原第一款及要點三原第二款

內文「未來發展方向」合併修正並

調整條次為第二款，文字部分授權

請秘書室會後修訂。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要點已

公告於秘書室

網頁。 

秘書室

 

 

二、為學則部分條文修

正案，提請  審

議。(教務處、人資

處) 

一、第 2、6、20、39、57第 3項、58、

59、88、93、164、166條同意追認

通過。 

二、第 7-1、17、33、34、86、94、101

條照案通過。 

業已函報教育

部，並獲 99年

11月 11日教育

部台高（二）字

第 0990193372

號函同意備查。 

教務

處、人

資處 

 

三、為推展校內教師使

用教師教學歷程檔

案與機構典藏，擬

修改本校教師評鑑

辦法第五條，提請 

審議。(教與學中

心) 

一、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三項「受評教師

應將評鑑內容之研究展演相關著

作，……。」修正為「受評教師應

將評鑑內容之研究展演相關著作、

作品，……。」 

二、本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一條「修

正時亦同」刪除。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附帶決議：請圖書館區館長製作執行細

節說明，讓老師清楚執行程

序。 

1. 修正後辦法

已公告於教

與學中心網

頁。 

2. 已完成「上

傳新竹教育

大學機構典

藏說帖」並

置於圖書館

網頁。 

教與學

中心、

圖書館

 



 2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四、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 2條

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人事室) 

照案通過。 修正後之辦法

已公告於人事

室網頁。 

人事室  

五、本校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辦法第 9

條、第 13條及第

20條條文修正

案，提請 討論。(人

事室)  

一、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本校各級

教師申請升等應將論文上傳至本校

機構典藏平台，…。」修正為「本

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應將研究展演

相關著作、作品上傳至本校機構典

藏平台，…。」 

二、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二目第一

段中「（二）著作外審：……，再

由召集人會同升等申請人自其中抽

出三位。……」修正為「再由召集

人會同升等申請人依推薦名單抽出

送審順位」，文字部分授權請人事

室會後修訂。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四、有關外審小組作業細則，請三個學

院共同研提草案。 

1. 修正後之辦

法已公告於

人 事 室 網

頁。 

2. 三院業已共

同研擬本校

院教評會辦

理教師著作

(作品)外審

程 序 ( 草

案)。 

人事室

教育學

院、人

社藝學

院、理

學院 

 

六、本校教師升等教學

服務成績評定標準

表修正案，提請 討

論。(人事室) 

一、修正規定「貳、服務方面（40分）」：

(一)「一、行政服務表現」第四項

「四、擔任校內各級委員會之教

師代表，……。」修正為「四、

擔任校內各級委員會之非當然

代表，……。」 

(二)「三、專業服務表現」第四項

「四、擔任與校內教學、研究、

服務活動相關之中央部會或縣

市政府諮詢委員……。」修正為

「四、擔任與校內教學、研究、

服務活動相關之中央部會或各

大學校務發展或縣市政府諮詢

委員……。」 

(三)「三、專業服務表現」第五項

「五、擔任大學考試……最高加

1分。」修正為「五、擔任大學

考試……最高加 1分。（各項事

蹟如已獲行政獎勵者，不得重複

計算）」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三、本案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實

修正後之辦法

已公告於人事

室網頁。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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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施。 

七、訂定「本校教師升

等不通過申覆要點

(草案)」案，提請 

討論。(人事室) 

照案通過。 修正後之辦法

已公告於人事

室網頁。 

人事室  

八、訂定「本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及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要點(草案)」

案，提請 討論。(人

事室) 

一、要點二修正如下： 

(一)原第二款刪除。(二)原第四款調

整為第一款。(三)原第一款調整為

第二款、原第五款調整為第四款。

(四)訂定第五款為「(五)其他違反學

術倫理事項。」 

二、要點四修正如下： 

(一)要點四條文「四、教師有本辦

法……。」修正為「四、教師有本

要點……。」(二)懲處種類中所有

「記小過」、「記過」均予刪除。(三)

涉及刑事案件應將刑事訴訟確定再

做懲處文字意義納入條文。(四)懲

處一律修正為有範圍、界定好量罰

尺度，懲罰不能無限期。(五)懲處

類型及種類標準表依要點二修正後

各款之條次對應調整，標準表中「嚴

重違反學術倫理」類型修正為「其

他違反學術倫理」，懲處種類刪除

原懲處內容修正為授權依個案處

理。本要點四文字部分授權請本案

要點訂定 7人小組會後修訂。 

三、要點七修正如下：  

(一)第四款第一目「1、師生。」修

正為「1、有碩士班、博士班或博士

後研究之師生關係。」(二)第四款

第四目「4、學術合作關係。」修正

為「4、五年內有學術合作關係。」

(三)第五款條文審查程序內容應對

應修正後要點二各款調整，授權請

人事室會後修訂。(四)第六款「(六)

調查小組應於二個月內將調

查……」二個月之起始時間授權請

本案要點訂定 7人小組會後修訂界

定清楚。(五)第九款「(九)教評會審

議檢舉案件時，應經二分之ㄧ以上

成員出席及決議事項應經三分之二

修正後之辦法

已公告於人事

室網頁。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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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以上出席者同意始得成立。……。」

修正為「(九)教評會審議檢舉案件

時，應經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出席及

決議事項應經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得成立。……。」 

四、本案修正後通過。 

九、為本校 99-101學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案，提請 審議。(秘

書室) 

一、學校「目標」修正為： 

1. 厚實教學研究之發展能量，邁向

精緻創新之卓越大學 

2. 傳承歷年卓越之師培成果，深耕

各類教師之專業發展 

3. 整合藝術人文之多元專業，發展

文教文創之新興課程 

4. 強化全人發展之通識教育，培育

博雅弘達之現代公民 

5. 延續校際合作之良好基礎，推動

資源整合之策略聯盟 

6. 拓展全球視野之優質環境，務實

推動國際之交流活動 

7. 形塑分享合作之校園文化，提升

知識管理之行政效能 

二、「参、校務發展目標、策略方針、執

行方案與重點計畫及計畫績效衡量

指標」中「二、校務發展策略方針

與執行方案」：(一)第 1 點「1.整合

院系所能量，建立專業領域研究特

色」修正為「1.整合院系所能量，

建立專業領域發展特色」。（二）第

3點「3. 教學改進與研究成果發表」

修正為「3. 教學精進與研究成果發

表」。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校務發

展計畫已公告

於秘書室網頁。 

秘書室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一、本校校長遴選委

員會建議學校可

否考慮修改本校

校長遴選、續任及

去職辦法部分條

文，提請 討論。

一、臨時動議提案一與提案二兩案併案

討論。 

二、洪文良委員提請清點人數，於下午

7時 10分清點在場委員計 30人，

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本案停止討

論，主席宣佈散會。 

案經 99學年度

第一次臨時校

務會議討論在

案。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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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人事室) 

二、提請修訂「國立新

竹教育大學校長

遴選、續任及去職

辦法」，請討論。

(陳淑文、黃銘

祝、李安明) 

併提案一討論。 同上。 人事室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一、為本校「校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

法」條文修正案，

提請  討論。(人

事室、陳淑文、黃

銘祝、李安明) 

一、 謝金青委員提秩序問題，建議停止

案情討論立刻進行「是否同意修改

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

之投票，經表決出席委員 40人同

意（出席委員人數計 74人）停止

案情討論立刻進行投票。 

二、 本案是否同意修改本校校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其通過條件

經表決如下： 

(一) 贊成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為通過：10票。 

(二) 贊成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為通過：52票。 

表決結果：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為通過。 

三、 本案是否同意修改本校校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經出席委員

投票結果如下： 

(一) 同意修改：64票（超過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二) 不同意修改：10票。 

投票結果：同意修改本校校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法。 

四、 本案修訂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

職辦法之範圍，經出席委員表決結

果如下： 

(一) 修訂範圍以提案內容為限：29

票。 

(二) 修訂範圍同意局部增加修訂

已修正本校校

長遴選、續任及

去職辦法並報

教育部請釋，案

經教育部 100

年 1月 11日函

復在案，並經校

長遴選委員會

於 100 年 3 月

26 日遴選出新

任校長。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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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36票。 

(三) 依辦法條文逐條討論修訂：0

票。 

表決結果：均未達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再次表決。 

本案修訂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

職辦法之範圍，經出席委員再次表

決結果如下： 

(一) 修訂範圍以提案內容為限：28

人。 

(二) 修訂範圍同意局部增加修訂

條文：39人（超過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 

表決結果：修訂範圍同意局部增加

修訂條文。 

五、 本案除原提案修訂條文，經李文政

委員提案增加修正本校校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十三條及第

二條。  

六、 提案討論表決順序經出席委員表

決結果如下（採多數決）： 

(一) 人事室提案：31票。 

(二) 陳淑文、黃銘祝、李安明等人

提案：25票。 

(三) 李文政委員提案：1票。 

表決結果：提案討論表決順序人事

室提案排序第一順位，陳淑文、黃

銘祝、李安明等人提案排序第二順

位，李文政委員提案排序第三順

位。 

七、 修正條文第七條：（人事室、陳淑

文、黃銘祝、李安明等人提案） 

(一) 第七條第二款「（二）第二階

段：」中「同意權之行使，採

連記法之投票方式。」保留不

刪除。 

(二) 林志成委員提議原提案修正

條文「出席投票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者為通過」修正為「應投

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為通

過」，經出席委員表決結果未

獲通過，按原提案修正條文

「出席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者為通過」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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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修正條文經出席委員投票

結果如下： 

1、 同意修改：53票。 

2、 不同意修改：12票。 

3、 廢票：1票。 

投票結果：修正條文第七條同

意修正。 

(四) 修正條文第七條除第二款

「（二）第二階段：」中「同

意權之行使，採連記法之投票

方式。」保留不刪除外，餘採

甲案修正後通過。 

八、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人事室、陳

淑文、黃銘祝、李安明等人提案）

(一) 本案修正條文經委員提請修

正案計四案表決結果如下： 

1、 維持原辦法條文不修

正：0票。 

2、 修正為「……。惟應有應

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

長人選之決議。」：0票。

3、 修正為「……。惟應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

人選之決議。但經過二次

投票未通過時，在有應投

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贊成，得作成決定校長人

選之決議。」：50票。

4、 修正為「……。惟應有應

投票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

長人選之決議。」：因前

案已過半數不表決。 

表決結果：修正條文修正為

「……。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人

選之決議。但經過二次投票未通過

時，在有應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贊成，得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

議。」表決。 

(二) 本修正條文經出席委員表決

結果同意修正 55票（超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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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三)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後通

過。 

九、 修正條文第三條：(陳淑文、黃銘

祝、李安明等人提案) 

(一) 本修正條文經出席委員投票

結果如下： 

1、 同意修改：30票。 

2、 不同意修改：34票。 

投票結果：同意修改、不同意

修改均未達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本條文不修正。  

(二) 修正條文第三條不予修正。 

十、 李文政委員提案修正原辦法第二

條刪除第一項內「六個月內」四

字。第十三條修正為「遴選委員會

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若經

過二次校長遴選仍未產生新校長

時，遴選委員會應重新改選。」 

(一) 第二條經委員提請修正為維

持原條文不予修正，經出席委

員表決結果 53票同意維持原

修正條文不予修正。 

(二) 修正第十三條條文經委員提

請修正案計三案表決結果如

下： 

1、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

就任後，自動解散，必要

時校務會議得予解散

之。」：17票。 

2、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

就任後，自動解散，遴選

委員會若無法於六個月

內選出新校長，自動解

散。」：20票。 

3、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

就任後，自動解散，惟抵

觸第二條時不在此限，得

經校務會議重新改

選。」：5票。 

表決結果：修正條文修正為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

後，自動解散，遴選委員會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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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於六個月內選出新校

長，自動解散。」。 

(三) 本案第二條條文經出席委員

表決結果如下： 

1、 贊成李文政委員提案修

正原辦法第二條刪除第

一項內「六個月內」四

字：1票。 

2、 贊成修正案維持原條文

不予修正：54票。（超

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 

表決結果：第二條條文維持原

條文不予修正。  

(四) 本案第十三條條文經出席委

員表決結果如下： 

1、 贊成李文政委員提案修

正為「遴選委員會於新校

長就任後，自動解散。若

經過二次校長遴選仍未

產生新校長時，遴選委員

會應重新改選。」：9票。

2、 贊成修正案「遴選委員會

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

散，遴選委員會若無法於

六個月內選出新校長，自

動解散。」：42票。（超

過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 

表決結果：第十三條條文修正為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

動解散，遴選委員會若無法於六個

月內選出新校長，自動解散。」 

十一、 經在場委員一致通過請人事室

報教育部請示，原本校校長遴選、

續任及去職辦法第二條「於組成後

六個月內完成下列工作：(一)公開

徵求及主動尋覓校長候選人。(二)

決定校長人選。」與第十三條「遴

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

散。」互有衝突，本校於辦理二次

校長遴選失敗後，如欲修正本校校

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相關條文

之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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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提案內容(提案單位) 決  議  情  形 辦理情形 
辦理單

位 

備

註

甲、有關臺灣教育大

學系統計畫案，提

請  討論。(秘書

室) 

一、本案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如下：

同意加入 27 票、不同意加入 19

票、廢票 2票。 

二、本校同意加入「臺灣教育大學系

統」。 

籌組臺灣教育大

學系統計畫書業

經屏東教育大學

於 100.3.31以屏

東教大祕字第

1000002424號函

陳教育部核定

中，預計於本

(100)年 8月 1日

起正式進行運作。 

秘書室  

二、為加強本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

陣容，秘書室特簽

請校長遴選校外

委員一名，詳如說

明三，提   請同

意。(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 

照案通過。 已於 4月 12日發

聘 函 給 校 外 委

員，聘期自校務會

議通過日生效。 

會計室  

三、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第

9 條條文及本校

教師著作 (作品 )

外審意見表修正

草案，提請   討

論。(人事室)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本校教師著作(作品)外審

意見表」追溯適用於最低一級教

評會於 99年 11月 30日後開會之

系所。 

修正後之辦法已

公告於人事室網

頁。 

補正說明：因提案

內容日期誤植，本

案擬修正追溯適

用於最低一級教

評會於 99 年 11

月 24日後開會之

系所。 

人事室  

四、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

1 條及第 11 條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人事室) 

照案通過。 修正後之辦法已

公告於人事室網

頁。 

人事室  

五、本校教師升等教

學服務成績評定

辦法之附表(教師

升等教學服務成

績評定標準表)修

正草案，提請  討

論。(人事室)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

定標準表」適用於升等起資日為

101 年 2 月 1 日之升等案(即為

100年 5月 30日前送至各學院教

評會審議之升等案)。 

修正後之辦法已

公告於人事室網

頁。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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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一、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決議辦理情形紀錄確定。 

       二、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辦理情形紀錄確定。 

       三、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決議辦理情形紀錄確定。 

       四、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討論事項決議辦理情形： 

          （一） 提案一有關「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計畫案」因決議過程有瑕疵，應重新表決， 

                列入本次會議優先討論議案。 

          （二）其餘修正後紀錄確定。 

      

報告二                                             報告單位：副校長室 

99年度「幼兒教育中心」、「特殊教育中心」、「教育評鑑與專業發展中心」、「數理教育

研究中心」、「社區關懷與服務中心」、「數位學習科技研究中心」等中心評鑑案，業經 100

年 3月 10日 99學年度第 3次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在案，評鑑結果如下： 

一、 績效優異之中心-有幼兒教育中心、特殊教育中心、社區關懷與服務中心；通過之中心

有教育評鑑與專業發展中心、數理教育研究中心。 

二、 數位學習科技研究中心因 97-98學年連續兩年實際營運經費未達 150萬元，經函請該中

心提出 99學年度營運經費可達 150萬元之具體改善計畫，送 99學年度第 4次學術發展

委員會審議，審議結果，該中心自 100學年度起停辦。 

裁示：依照本校中心評鑑辦法規定，績效優異之幼兒教育中心、特殊教育中心、社區關懷 

      與服務中心等可向學校申請辦公場所，請教務長及空間分配相關單位列入紀錄，於檢 

      討本校空間規劃時納入考量。 

 

報告三                                       報告單位：人力資源教育處 

一、 99碩士在職進修學位班人數統計表詳附件一(p.20)。 

二、 本處 99學年度各項異動人數統計如下： 

1.畢業人數計 69人。 

2.休學計 24人 (夜間碩士班學生 21人、暑期碩士班 3人)。 

3.復學計 19人(夜間碩士班 14人、暑期碩士班 5人)。 

4.退學計 11人(夜間碩士班 7人、暑期碩士班 4人)。 

5.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者計 1人(夜間碩士班 0人、暑期碩士班 1人)。 

6.目前在學人數計 606人。 

三、 教育實習人數統計 

類科 人數 

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實習 144 

幼稚園教師教育實習 66 

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實習 40 

小計 250 

四、 99學年度推廣教育開設班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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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班別 開班單位 說明 

新竹縣政府委辦 99年度學生事務與輔

導專長增能學分班 
人資處 15學分 

新竹市政府委辦 99年度學生事務與輔

導專長增能學分班 

 

人資處 9學分 

教育部補助教師在職進修輔導增能 20

學分班 

心諮系/人

資處 
20學分 

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自然

科學實驗教材設計與教學法 
人資處 3學分 

教育行政碩士學分班 教育系 3學分 

教育政策改革碩士學分班 教育系 3學分 

語言與文化碩士學分班 台語所 3學分招生中 

英語教學 20學分班 英語系 20學分 

學

分

班 

隨班附讀 各系所 991及 992共 35 門課程

99 英語寫作研習班 人資處 對象為本校學生 

99 英語多益測驗研習班 人資處 對象為本校學生 

99 英檢中級研習班  人資處 對象為本校學生 

100 英語多益測驗中級研習班 人資處 
對象為本校師生及校外

人士 

99年華客語口譯人才短期培訓第三期 人資處  

100年華客語口譯人才短期培訓第

一、二期 
人資處  

客語薪傳師培訓 人資處 協辦 

華德福師資培訓非學分班(第一年) 教育學院 已完成第一年 280小實

華德福寒假幼教工作坊 教育學院 25小時 

金屬工藝初階研習班 藝設系 開課中 

推

廣

教

育 

非

學

分

班 

繪畫美學推廣班 藝設系 開課中 

五、 本校辦理 100年度卓越師資培育計畫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650萬元整，刻正辦理計畫修正

送教育部核備後開始執行，執行期限至 100年 12月止。 

六、 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訪視已於 4月 22日（五）順利完成,感謝相關系所協助教師、

學生晤談與教學現場參觀等事宜。 

七、 100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業已於 4月 14日放榜，本校畢業生有 358人報名參加，通過

244人；通過率為 68.16％（因技專中心未提供缺考名單，此通過率內含缺考人數）；

本校各師資類科統計資料如下： 

 報考 

人數 

通過 

人數 

通過率 

師培系 60 48 80% 
應屆 

教程 71 46 64.8% 
國民小學 

通過率 60％ 
非應屆 112 52 46.4% 

幼稚園 應屆 師培系 63 6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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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 0 0 0% 通過率 90.27％ 

非應屆 9 5 55.6.7% 

師培系 30 27 90% 
應屆 

教程 3 2 66.7% 
特殊教育 

通過率 76.74％ 
非應屆 10 4 40% 

合     計 358   244 68.16% 

  *全國通過率為 58.91% 

裁示：洽悉。 

 

報告四                                         報告單位：圖書館 

一、 教育部「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本館獲補助金額計 3,760,000元，在

購置圖書資料部分：計購置中文圖書 1,009 冊、西文圖書 685 冊、視聽資料 89件，電

子書 337本(「airiti Books 華藝中文電子書」208本、「UDN中文電子書」129本)。在

改善圖書館服務相關設備部分：計購置數位移動導播機、數位監視系統、裝黏機，並汰

換書架為鋼製書架 214 座(以單面計)以及公務及查詢用電腦設備。 

二、 圖書館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三年計畫(97-99)已執行完畢，聯盟共徵集經費約新

台幣 5 億 8 千 7 百萬元，購置約 5萬冊西文電子書。今年聯盟計畫亦獲教育部支持，展

開「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三年計畫(100-102)，除延續原有大專校院電子書

聯盟架構外，並整併技職校院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電子書挑選則首度納入中文電子書

產品。因聯盟共購共享成效良好，本校今年繼續加入電子書聯盟，經費 170萬元整，正

進行相關作業中。 

三、 圖書館今年加入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合作，其合作內容(一)提供館合

證借書：提供本校師生 20 張館合互換借書證，可至 21所桃竹苗地區合作大專校院學校

借書；(二)提供館合優惠方案：今年 1-6月提供桃竹苗地區共 22所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際

合作優惠方案，經由 NDDS館際合作系統向桃竹苗區 22個大專校院圖書館申請借書或

複印文獻，每人每月 300元免費優惠額度，費用由「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

共享計畫」提供補助。 

四、 本校機構典藏資料庫，99年 10月~100年 4月合計上傳 1,292筆資料，其中電子全文 1,076

筆、佔 83.3%，目前合計共典藏 4052 筆資料。 

五、 圖書館進行西文期刊使用率調查：為避免資源浪費及重覆，本館將於 100年 4月底開始

進行西文紙本期刊（含現刊及合訂本）使用率調查，瞭解期刊被真正使用的情形，作為

續訂或刪訂之參考，調查的結果若為未曾使用或罕用之期刊將考慮予以刪訂。 

六、 業務統計資料 

(一)新進館藏量(接續上次校務會務報告，統計時間 99年 10月~100年 4月) 

圖書(購) 圖書(贈) 非書資料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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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贈) 

3,694 冊 1,856 冊 975件 6,525 冊(件) 

 

(二)編目量(統計時間 99年 10月~100年 4月) 

中文圖書 西文圖書 視聽資料 電子書 合   計 

5,309 冊 904 冊 881件 10,343 冊 17,437 冊(件)

(三)使用統計量(統計時間 99.10-100.4) 

借書 

人次 

借書 

冊數 

進館 

人次 

參考諮

詢服務

館際

合作

急編書

申請件

指定參考

書服務 

課堂用指定

教科書 

23,118

人 

65,989

冊 

108,800

人 

1,511 

件 

1,068

件 
1 冊 

18 門課 

52 冊書 

99上學期共

計 423 筆；

99下學期共

計 338 筆。

(四)電子資源推廣統計(統計時間 99.10-100.4) 

電子資源研習 研究生利用教育 電子資源推廣活動 

20場 6場 16場 

(五)大一新生線上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修課人數統計(99學年) 

修課及圖書資訊能力檢測通過人數 佔大一新生總人數(606人)之比率 

504人 83% 

(註:因本校 TopLearn必須進行電腦環境檢測及有諸多限制，造成很多同學無法順利於期限內未修完

本課程，但仍可以線上補修方式進行補修，截至目前為止，仍有許多同學陸續以補修方式修畢該課

程。) 

裁示：洽悉。 

 

報告五                                               報告單位：人事室 

一、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100年 3月 26日第十四次會議決議：建請學校於下次遴選校長

前，修改校內之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 11條投票方式為二階段方式，俾利遴選

委員會順利選任校長人選。 

二、 100年 5月 11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校教評會決議：配合教育部 100年 4月

28日臺人(二)字第 1000069551A號函將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刑法相關規定，納入教師聘

約，並適用於 100學年度專任教師聘任之聘約。檢附修正後聘約一份(附件二，p.21)。 

三、 教育部 100年 5月 9日臺高通字第 1000079088號函有關大學校院組織規程修正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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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依大學法第 36條規定：「各大學應依本法規定，擬定組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各校組織規程修正，經報部核定後，應以教育部核定函日期或向後生效為準。

又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即法律原則上不得往尚未生效之前產生效果。爰此，學

校組織規程修訂依法於未獲教育部核定前，自不得擅改學校組織現況。學校組織規程之

修正如涉及特定生效日期，請提早進行校內行政作業並報教育部審核。 

裁示：一、第一點請人事室就校長遴選委員會建議事項，於下次校務會議提出議案討論。 

       二、餘洽悉。 

 

報告六                                       報告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本校 99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議針對本校經費建議如下，請各業務單位參考： 

一、 校內各種推廣教育與產學合作權責單位應明確，以便各項經費的編列與運用。 

二、 人資處各種推廣教育班別建議增加。 

三、 綜合教學大樓工程核准經費為 522,920,753元，99年 11月 13日申報竣工，施工經費已

確認，截至 99年 12月為 476,689,247元，100年度本工程尚需支付建築師、營建署、公

共藝術費用預估 10,027,063元，合計 486,716,310元，應結餘 36,204,443元，請妥善運

用節餘款。 

四、 有關綜合教學大樓建議如下： 

1. 建議運用工程結餘款，加強緊鄰南大路邊的教室和研究室隔音設備。 

2. 綜合教學大樓為開放空間，空間死角頗多，可以考慮運用工程結餘款加強安全防護

系統。 

3. 新建綜合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建議妥善規劃使能有效使用，或以委外經營方式規

劃，減輕學校負擔和管理上死角。 

五、 不動產場地租金與各館舍場地租用兩項收入皆有大幅度增加(如下表)，宜繼續保持，以

增加校務基金，並可讓各系有較充足的經費運用。 

收  入  項  目 97 年 度 98 年 度 99 年 度 

不動產場地租金收入  928,500元  1,009,100元   1,840,215元  

各館舍場地提供使用 213,100元  220,800元   1,656,550元  

合     計 1,141,600元  1,229,900元   3,496,765元  

六、 目前電費與水費使用度數計算可考量更細分(例如各大樓的使用度數)，以掌握更精確的

數據，謀求更佳的節流策略。 

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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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會計室 

 

一、本校校本部 100年度截至 4月底止全部版收支餘絀情形詳如附件一，請參閱。 

二、本校校本部截至 100年 4月底止，校務基金可用現金詳如附件二，請參閱。 

裁示：洽悉。 

 

柒、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未決定案討論 

 

案由：有關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計畫案，提請  討論。 

決議：一、本案第一階段先就「擱置議案」與「進行加入與否表決」進行投票： 

         （一）經清點人數，在場出席委員計 53人。 

         （二）經在場出席委員投票結果：贊成 「擱置議案」20票；贊成 「進行加入與 

               否表決」31票（超過出席人員半數）；廢票：2票（含主席未投票 1票）。 

          本階段投票結果為：「進行加入與否表決」。 

      二、本案第二階段就「同意加入」與「不同意加入」進行投票： 

         （一）經清點人數，在場出席委員計 53人。 

         （二）經在場出席委員投票結果：贊成「同意加入」29票（超過出席人員半數）； 

               贊成「不同意加入」22票；廢票：2票（含主席未投票 1票）。 

          本階段投票結果為：「同意加入」。 

 三、本校同意加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修正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百年校務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議，「本校申評會校長不應擔任召集

人」，查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申評會會議

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惟本校以往均由校長指定之人員擔任

召集人，未有由校長擔任之情形，爰據以修正。 

二、 法規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三(p.2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改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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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修正條文為學則第 32、34、52及 55條。其中第 32、52及 55條修正案業

經 2011.1.25本校 99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4條修正係為簡化

行政作業，改為學生除申請提前復學外，於休學期滿後即自動復學，免除學生

需再辦理復學之手續。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pp.23-2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學意見反映調查實施要點第七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增列本校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結果不佳之定義，並於 100年 2月 21日教學主管

座談會獲有共識。 

二、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五(pp.25-2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力資源教育處 

案由：101學年度音樂學系申請增設音樂教學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0年 5月 2日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在案。 

二、 音樂學系自 91學年度開始，隔年招收教師在職進修音樂教學碩士班，經該系

系務會議決議將該班改為音樂教學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於 100 年 1 月 10

日人社院院務會議決議通過，並經 100年 4月 25日人資處處務會議同意備查。 

三、 本班奉准核定招生後，原教師在職進修音樂教學碩士班即停止招生 

四、 開班計畫書已循開班程序送請外審，外審結果及開班計畫如附件六(pp.27-50)。 

擬辦：擬於通過後納入本校 101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報部核

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性平會 

案由：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0年 02月 14日臺訓(三)字第 1000023881號函及 100年 5月 4

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修正總說明及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七

(pp.51-72)。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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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由：有關本校系(所)、院級中心設立與管理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99學年度第 4次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本次修正重點為：  

(一) 第三條，試營運中心以 2年為限。 

(二) 第六條，增訂營運經費之計算，應以中心名義提出，並降低系(所)級中

心營運經費標準。 

三、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八(pp.73-7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人數調整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百年校務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議，「校務會議共 96人，規模過大，

可考慮調整以不超過 50人為原則，增加議事效率」。 

二、 經蒐集台大、中央、台師大、國北教大等 15所學校資料，本校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占專任教師人數之比例，確比其他大學為高。各校校務會議代表人數統計

表詳附件九(p.76)。 

三、 本校相關法條臚列如下： 

(一) 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 

1.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學術與行政主管、職

員代表、技工、工友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2. 同法條第二項規定，「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

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不得

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3. 同法條第三項規定，「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比例不得少於會

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二) 本校校務會議規則(詳附件十，pp.77-78)相關規定： 

1. 第二條規定，「本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人力資源教育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主任、圖書

館館長、主任秘書、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教與學中心主任、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技

工、工友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 

2. 第三條規定，「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由本校各系、所就專任教

師(不含校務會議當然代表及留職停薪教師)中每滿三人選舉一人，

教師總數不滿三人之各單位合併計算選舉名額，除以三後仍有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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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採四捨五入計算名額。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

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並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

分之二。」 

3. 第四條規定，「教師代表之產生，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選出下學年

之代表。校務會議第一學期應於十月底前召開，第二學期應於五月

底前召開。」 

4. 第五條規定，「職員代表三人，技工、工友代表各一人，分由人事

室、總務處負責辦理選舉產生。」 

5. 第六條規定，「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

總額十分之一。大學部學生代表、研究生代表、人力資源教育處學

生代表人數依 3：1：1 比例產生。大學部學生代表選舉由學生事務

處輔導學生自治會或學生會辦理，研究生代表選舉及人力資源教育

處學生代表選舉分別由學生事務處及人力資源教育處輔導辦理。」 

擬辦： 

一、 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建議朝占專任教師人數 35%左右，人數約 60人之方向調整。 

二、 各類代表人數調整方向建議如下： 

(一) 當然委員： 

1. 校長、副校長、學院院長、教務長、總務長、學務長列為當然委員。 

2. 其餘一級行政主管是否列為當然委員? 

3. 系所主管是否列為當然委員? 

(二)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

授資格者並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 

(三) 職員代表二人、技工與工友代表一人。 

(四) 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三、 擬依會議決議調整方向，研擬法規修正方案，提下次會議審議。 

決議：一、本案經討論結果採「授權秘書室會後研擬較週延之方案提下次會議討論」 

          及「本案不調整」二案表決。 

      二、經出席委員舉手表決，同意「授權秘書室會後研擬較週延之方案提下次會 

          議討論」委員計 25人，未超過出席委員半數。 

      三、本案不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新訂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回饋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要點業經 100年 3月 28日第 10003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附件十一，pp.79-81)，特

訂定本要點。 

三、 檢附本要點草案(附件十二，p.82)與他校比較一覽表(附件十三，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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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7條、第 8條及第 21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0年 5月 11日本校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校教評會審議通 

        過在案。 

    二、配合教師法第 14條規定據以修訂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草案)各 1 份（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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